附件1:

安徽信息工程学院
课程替代和学分置换认定申请表
	姓名
	
	学号
	

	系（部）
	
	专业
	

	班级
	
	联系电话
	

	申请置换课程信息

	课程名称
	课程类型
	课程学分
	替代成绩
	佐证材料序号

	
	
	
	
	

	
	
	
	
	

	
	
	
	
	

	
	
	
	
	

	佐证材料目录
	

	申请人所在系（部）工作小组意见
	组长（签名）：                 年      月      日

	教务处

复核意见
	负责人（签名）：                年      月      日


注：1、课程类型分为公选、通识、专业基础、专业、专业方向、专业任选和集中实践。

2、佐证材料序号按照佐证材料目录中序号填写。
3、本表一式三份，分别由申请人所在系（部）、课程归属系（部）和教务处留存。
